2024年度完善重大疾病防治体系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自治区财政厅 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完善重大疾病体系资金预算的通知）（宁财（社）指标（2023）825号）下达我县完善重大疾病体系14.4万元。经海原县完善健康局第2次党组会议研究，分配我单位12.6万元。目标1：践行慢性病防治策略，推广普及心血管病、脑卒中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肺癌、上消化道癌症、结直肠癌、高血脂等10类重大慢性病医疗机类机会性筛查干预类术，推动重大慢性病防治由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。2：建立医疗机构内重大慢性病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机制，提高医务人员对重大慢性病高危人群的识别意识与早期诊断、干预能力。3：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开展10类重大慢性病高危人群机会性筛查，筛查任务完成率100%；4：筛查患者及高危人群管理任务完成率≥85%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2024年1月26日对完善重大疾病体系资金12.6万元进行一体化挂网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支付7.78万元，支付进度61.75%。

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资金分配依据项目需求科学制定，下达及时。拨付严格按项目进度，使用过程中规范报销流程，建立专项账目。预算绩效管理贯穿始终，定期评估项目进度与资金使用效果，各环节支出责任清晰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1：践行慢性病防治策略，推广普及心血管病、脑卒中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肺癌、上消化道癌症、结直肠癌、高血脂等医疗机类机会性筛查干预类术，推动重大慢性病防治由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。2：建立医疗机构内重大慢性病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机制，提高医务人员对重大慢性病高危人群的识别意识与早期诊断、干预能力。3：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开展10类重大慢性病高危人群机会性筛查，筛查任务完成率100%；4：筛查患者及高危人群管理任务完成率≥85%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县级综合医院共筛查10类重大慢性病1820例（筛查任务1800例），全县各随访管理单位共随访管理10类慢性病高危人群6367例（随访管理任务6000例），筛查干预管理任务完成率均达到了100%。     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对绩效自评结果拟公开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本年度巡视、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问题。未来将持续强化资金管理与项目执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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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转移支付完善重大疾病体系项目绩效自评表

